9.2取回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金(支付保函)办事指南 

一、申请条件

   已在深圳市宝安区建设局业务办理中心办理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保函，需在宝安建设局业务办理中心办理工程竣工备案，或是工程竣工、工程款支付达到合同金额的95%的情况下，可办理退保手续。
二、办理程序

   第一步：根据指定要求准备各项所需证明材料向业务办理中心提出申请； 

   第二步：业务办理中心提请建管科对工程的工资支付情况在施工现场书面公示1周，确无拖欠农民工工资情况的，建管科将会在退款申请表上提交意见。
    第三步：业务办理中心工作人员核查各相关资料无误后，出具领取退保通知单，凭单到我局财务室办理退保手续。

三：办理时限

    15个工作日

四、办理地点

深圳市宝安区海关大厦9楼。

联系电话：（0755）27660150         

五、提交材料

   1、建设局业务办理中心开具的施工许可收文回执或分包工程备案回执；

 2、施工单位或分包单位开具的工程款收款（除工程质量保修金外的应收款）发票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3、建设单位或总包单位开具的拟取回保函申请并加盖公章；

4、建设单位或总包单位开具的工程款支付证明；

5、施工合同原件（核查完毕给予返还）；

6、施工单位或分包单位开具的拟取回保函申请并加盖公章；
7、施工单位或分包单位开具的工资支付承诺书（由甲方或总包证明情况属实并加盖公章）；

 8、提交竣工备案回执（复印件）或工程款支付到一定额度可提交竣工验收报告（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9、经办人身份证明材料，其中经办人身份证明材料应包括：建设单位及施工单位（含分包单位）的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和委托书（原件）及被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

10、建设、施工单位办理现金退保需提交退回保证金的收款收据。（退款到帐后提供）

  建设工程因故中止施工或更换施工单位（分包单位）需要提前撤保的

1、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确认的停工报告副本或双方签订的中止协议；

2、建设局业务办理中心开具的施工许可收文回执或分包工程备案回执；

提前介入工程需增补以下资料

宝安区工程质量监督检验站出具的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意见。

六、法律依据：

    1、《关于进一步解决我区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问题的实施意见》；

    2、《关于在我区新开工建设项目设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金的通知》。

七、重要提示： 

1、除非建设工程因故中止施工并已按规定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报告，或被保证人的主合同债务已实际履行完毕，在保函约定的有效

期届满前，保证人、被保证人和受益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取回保函。

    2、实际工期超出担保期限的，必须重新续保，并将续保的保函原件送建设局业务办理中心保管。

3、建设工程因故中止施工并按规定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报告后撤保的，恢复施工前应当按规定重新出具担保保函。

八：违法后果

工程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在主合同债务尚未履行完毕前，撤销工程担保或未按规定续保，相关工程将被视为不具备法定施工条件，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将按有关规定处罚，对当事人作不良行为记录，向社会公示。

后附《取回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金(保函)资料登记表》

取回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金(保函)资料登记表
	施工许可编号
	
	工程名称
	

	建设（总包）单位（盖章）
	
	提交形式
	□ 现金

	施工（分包）单位（盖章）
	
	
	□ 保函

	建设单位(总包单位)交款帐号和交款银行
	
	交款金额
	

	施工(分包)单位交款帐号和交款银行
	
	交款金额
	

	合同价金额
	
	是否结算
	

	结算金额
	
	已付款金额
	

	建设单位或总包单位经办人
	
	经办人电话及身份证号码
	

	施工（分包）单位经办人
	
	经办人电话及身份证号码
	

	取回保函理由
	

	提供的证明材料
	施工许可回执或分包合同备案回执；
施工单位或分包单位开具的工程款收款（除工程质量保修金外的应收款）发票复印件；

施工合同原件（核查完毕给予返还）；

建设单位或总包单位开具的拟取回保函申请；

施工单位或分包单位开具的拟取回保函申请 ；

建设单位或总包单位开具的工程款支付证明；

施工单位或分包单位开具的工资支付承诺书；

经办人身份证明材料；建设单位及施工单位（含分包单位）的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和委托书（原件）及被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确认的停工报告副本或双方签订的中止协议；

	业务办理中心初审意见
	 日期：

	建管科审核意见
	经办人：          日期：
	复核人：          日期：

	局领导意见
	日期：


本表填报的内容及提交的所有材料的原件或复印件及其内容是真实的。如有任何虚假，受理机关可终止审理；如因虚假材料引致法律责任，概由申请单位承担，与受理机关无关。本表一式二份，区建设局业务办理中心一份，，区建设局财务科一份。
建设单位关于取回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金(保函)的申请

深圳市宝安区建设局业务办理中心：

    由我单位                              作为建设方的                                 工程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金（□保函）（施工许可<分包合同备案>编号             ）已按要求向贵中心提交。目前我单位向施工单位支付工程款已达合同要求，提供材料符合取回保函的相关规定。现我单位向贵中心申请取回该工程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金（□保函），恳请准予办理。

                           法人签章：

 单位盖章：

 日期：

施工单位关于取回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金(保函)的申请

深圳市宝安区建设局业务办理中心：

    由我单位                              负责施工的                                  工程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金（□保函）（施工许可<分包合同备案>编号             ）已按要求向贵中心提交。目前工程施工完毕并已结算，并无拖欠农民工工资，提供材料符合取回保函的相关规定。现我单位向贵中心申请取回该工程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金（□保函），恳请准予办理。

                           法人签章：

 单位盖章：

 日期：

